
用户侧储能接入系统方案

项目名称 绍兴华茂化纤有限公司 4.8MW/10.4MWH 用户侧储能项目接入系统方案

地址 绍兴柯桥区钱清街道钱梅、三西村

联系人 周国权 电话 13777317353

用户侧储能接入系统方案

1、编制依据 本方案根据《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用户侧储能系统并网服务管理细则（暂行）》（浙电营〔2024〕

161 号）、《储能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QGDW1564-2014）、《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电力系统

技术规定》（Q_GDW 12051-2020）、《电化学储能电站并网运行与控制技术规范》（DL/T 2246-2021）、

《用户侧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GB 43526-2023）、《预制舱式磷酸铁锂电池储能

电站消防技术规范》（T/CEC 373—2020）等进行编制。

2、项目情况 1）本期投产规模为 4.8 兆瓦/10.4 兆瓦时，达终期规模。

2）2024 年 11 月开工， 2024 年 12 月投产。

3、主要设备 1）本期储能站选用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含 1.2 兆瓦/2.6 兆瓦时分布式储能电池柜 4 套，升压系

统 4套。配置 0.69/10 千伏 1250 千伏安变压器 4台。

2）无线采集终端 1 套，计量电能表 2 块。

4、系统一次方案 1）绍兴华茂化纤有限公司现状有用户变 35 千伏华茂变，主供电源为 220 千伏虎象变，华茂变主变容

量 25000 千伏安（2×12500），35 千伏进线 1回，为虎象变-华茂变 35 千伏象茂 3051 线。关联户名：

绍兴华茂化纤有限公司，户号：3301705000555。

2）本储能站投产规模 4.8 兆瓦/10.4 兆瓦时，为全部自用模式，以 10 千伏电压等级接入系统，共设

1个 10 千伏并网点，并网点位于 35 千伏华茂变的 10 千伏 II 段母线。

3）华茂变接入线路 35千伏象茂 3051线，全线电缆敷设，长度 2.29千米，电缆型号 YJSYV-26/35-1*400

平方毫米，经校核，该线路满足本期储能站接入要求。

4）储能站应在并网点设置易操作、可闭锁、具有明显开断点、带接地功能、可开断故障电流的开断

设备，设备开断能力根据短路电流水平选择，并需留有一定余度。

5）储能系统在其变流器额定功率运行范围内应具备四象限功率控制功能，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调节

范围应满足 GB/T 36547 国标要求。变流器具有充放电功能、有功功率控制功能、无功功率调节功能，

并网运行模式下不参与系统无功调节时输出大于其额定输出的 50%时的平均功率因数应不小于 0.98

（超前或滞后），若采用变流器来控制，需保证变流器容量裕度。

6）储能站采用的储能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储能变流器等主要设备应满足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规范

要求，具有储能专业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出具的型式试验报告或认证证书。

7）储能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应与用户配电网的接地方式相适应；系统防雷与接地应符合 GB 14050、

GB 50057 和 GB/T 50065 的规定。

8）根据《储能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QGDW1564-2014）要求储能系统并网点功率因数应在 0.95

（超前）～0.95（滞后）范围内连续可调，本项目运行时有功功率不应大于 4.56 兆瓦，每台升压变

下单个储能系统运行时有功功率不应大于 1.14 兆瓦，或配置 SVG 满足本要求。

9）本储能站位于华茂化纤有限公司厂区内，需合理进行防火设计，满足消防安全距离，明确电池室

等部位的最大容量、防火分隔、防爆泄压、防火封堵等要求配置可靠消防设施，满足《火力发电厂与

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 50229）、《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预制舱式磷酸铁锂电

池储能电站消防技术规范》（T/CEC 373—2020）等各项消防规范。

10）用户并网前，要重新签调度协议，应在接入电网后的 6 个月内向电网调度机构提供相应资质单

位出具的接入电网测试和试验报告。

5、系统二次方案 1）储能系统应具有短路、过流、温度、漏电等相应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功能，保证电网和储能设备

的安全运行，确保维修人员和公众人身安全，储能系统保护应符合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

的要求，其技术条件应满足 GB/T14285 和 GB/33982 的规定。根据《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电力系统技

术规定》（Q_GDW 12051-2020），本工程 10 千伏并网线路应配置光纤差动保护。用户侧储能系统应

对所接入的电网侧继电保护进行分析校核，满足安全自动装置配置的适应性要求。



2）储能系统应具备就地和远程充放电有功功率控制功能、就地和远程无功功率控制和电压调节功能，

且具备能够自动执行电网调度机构下达指令的功能。

3）储能系统接入电网后谐波注入电流、谐波、电压偏差、电压波动和闪变值、电压不平衡度以及频

率异常时的响应特性要求需符合相关规定,各项电能质量指标应满足 GB/T12325、GB/T12326、

GB/T14549、GB/T15543、GB/T24337 等国家标准要求，项目验收前提需供电能质量评估报告。

4）储能电站需满足《用户侧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配电网技术规定》（GB 43526-2023）中的频率适应

性要求，当储能系统并网点频率小于 46.5HZ 时不应处于充电状态，应根据允许的最低频率或电网调

度机构要求与电网脱离；并网点频率大于等于 46.5HZ 且小于 48.5HZ 时应保持放电状态，连续运行，

处于充电状态或静置状态的储能电站应在 0.2 秒内转为放电状态，并持续放电；并网点频率大于等于

48.5HZ 且小于等于 50.5HZ 时应正常充电或放电运行；并网点频率大于 50.5HZ 且小于等于 51.5HZ

时应保持充电状态，连续运行，处于放电状态或静置状态的储能电站应在 0.2 秒内转为充电状态，并

持续充电；并网点频率大于 51.5HZ 时不应处于放电状态，应根据允许的最高频率或电网调度机构要

求与电网脱离。

5）储能电站需满足《电化学储能电站并网运行与控制技术规范》（DL/T 2246-2021）中所述的电化

学储能系统高电压、低电压穿越要求。

6）储能系统应具备快速检测孤岛且立即断开与电网连接的能力，防孤岛保护动作时间应不大于 2s，

且防孤岛保护应与用户配电网电源切换及电网侧线路保护相配合，储能系统本期配置 1 套防孤岛保

护。

7）储能电池管理系统应具备过充电保护、过放电保护、短路保护、过流保护、温度保护、漏电保护，

能实时测量电池电压、串联回路电流、电池温度、绝缘电阻等参数，能够计算充放电能量和估算电池

的能量，具备内部信息收集和交互功能。

8）因本用户侧储能工程为全部自用模式，应在用户公共连接点所处装设逆功率保护装置 1套，保护

动作时作用于控制用户侧储能放电功率，以确保符合用户侧储能处于放电状态时用户公共连接点不向

电网倒送电的原则。

9）需在并网点装设满足 GB/T 19862《电能质量监测设备通用要求》标准要求的 A类电能质量在线监

测装置一套，电能质量监测数据至少保存一年。

10）AVC 应采用独立子站方式。

11）本方案信息传输优先采用调度数据网，或采用无线方式，通过无线采集终端实现，无线接入时应

满足安全防护的要求。本项目需上传并网点的开关状态、频率、电压、注入电网电流、注入电网有功

功率和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电能质量数据，以及充电量、放电量、可充电量、可放电量、充放电状

态、故障信息、远动终端状态、通信状态、AGC 状态等并网调度协议要求的实时运行信息至属地调度

系统。用户侧储能系统网络及数据通信应满足国家、行业电力监控系统网络防护相关要求。

12）在并网点设置充放电双向计量表，正向计量充电量，反向计量放电量，并网电表精度要求不低于

0.5 级；并要求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精度不低于 0.5S、0.5 级；原用户关口计量点不变，计量电

表改为双向电表，计量电表精度要求不低于 0.5 级；并要求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精度不低于 0.5S、

0.5 级；电能表至少应具备双向有功和四象限无功计量功能、事件记录功能；应具备电流、电压、电

量等信息采集和三相电流不平衡监测功能，配有标准通信接口，具备本地通信和通过电能信息采集终

端远程通信的功能，通信协议符合 DL/T 645。

13）储能电站监控同步时钟支持北斗和 GPS 对时方式，优先采用北斗对时。

6、投资估算 产权分界点用户侧的接入系统工程由项目业主投资建设；产权分界点公共电网侧改造费用由电网企业

投资建设。



用户侧储能系统接线图



附件 1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表 项目代码：2304-330602-04-01-627324





附件 2 用户侧储能项目建设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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